
附件5：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3年度）
部门名称（公章）：盘龙区保障性住房管理维护中心
项目单位： 云南云智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部门： 盘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 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
绩效自评日期：2024年5月
2024年5月
[image: image1.jpg]VN MERLS -

A NE
HADER L

Frlg
REBE | g
EH&\ Hid |REAHER

X {£ & #n 3%
LERE
3¢ i S Ak
II%HIIIIIIII
RS BlEK
RR

RANEL
RfRE ElZES

X £ 55 #0 4

X {£ 55 #0 45
285

£ & 0 &
EfE

RATEE
X 1E 5 #1 4
gl

BEREA (FF): )@ﬁ»\ﬁi

2= &\ A30R

TN ITEARA (FF):




目录
摘要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二）项目立项依据 
（三）项目实施内容
 
（四）项目实施计划及完成情况
 
（五）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六）项目绩效目标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的目的和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等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五)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二)绩效分析
 
四、项目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二)存在的问题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 
五、附件
 
附件一：指标体系
 
附件二：基础数据表
 
附件三：访谈记录
 
附件四：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附件五：……
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项目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摘要（1500字以内）
一、项目概况：含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预算收支情况。
二、评价结论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1.主要经验及做法；
2.存在的问题；
3.改进措施及建议。
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项目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把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作为民生发展的重要方面和内容，逐步加大国家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投资，是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问题，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用于符合相关享受补助资金政策文件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工作。确保盘龙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顺利按期建成并尽早投入运营使用。

项目实施情况。

“博欣时代商业中心”保租房项目2118套。其中，1831套纳入2022年度盘龙区保租房建设计划；287套纳入2023年度盘龙区保租房建设计划。总建筑面积167050.65 ㎡，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总建筑面积为105111.08㎡；配套商业总建筑面积为17277.18㎡，公建配套建筑面积9627.65㎡；机动车库建筑面积为35034.74㎡，产权车位573个。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3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及昆明市住保中心《关于2023年度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出进度专题会》相关要求，本次拨付“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378.25万元。本次符合拨付条件的项目为2023年度“博欣时代商业中心”28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已于2023年9月18日局行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于9月20日拨付至云智公司开设的共管账户中，要求企业依规合法使用资金。
组织及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从项目补助资金入库到项目实施，严格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3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昆明市住保中心《关于2023年度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出进度专题会》规定要求执行。
（2）项目实施流程：一是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3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标准要求进行拨付；二是通过我单位、贵公司及银行三方，签订补助资金共管协议，实现共管账户资金全流程管理。同时，按照专项补助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合法合规使用补助资金，严格按照经批复有效的实施方案的建设内容和标准组织实施，专款专用并督促企业形成工作台账备查。

资金拨付流程：

上级部门下达补助资金拨付相关工作文件通知。明确拨付金额、补助标准及工作要求等事项。
由区财政局安排资金，完成补助资金拨付入库申报信息工作。
住保中心制作《补助资金拨付审批单》并撰写请示或情况说明提请局行政办公会研究。

局行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住保中心逐级完成《补助资金拨付审批单》签批工作。

通知项目单位办理补助资金请款手续（提供开户行账户信息、开设共管账户、签订《补助资金监管协议》等）。

按照局财务拨款流程，及时完成拨付补助资金至项目单位（云智公司）。
（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3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及昆明市住保中心《关于2023年度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出进度专题会》相关要求，需拨付“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378.25万元。
2.年度目标：本次符合拨付条件的项目为2023年度“博欣时代商业中心”28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已于2023年9月18日局行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于9月20日拨付至云智公司开设的共管账户中，要求企业依规合法使用资金。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
2.研究文件。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包括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包括指标评价、数据采集和社会调查中所采用的方法。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数据填报和采集。
2.社会调查。
3.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严格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3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及昆明市住保中心《关于2023年度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出进度专题会》相关要求执行。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开设的共管账户中，要求企业依规合法使用资金。2023年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分数为：100分，自评结果为：优秀。

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15分，自评得15分。“博欣时代商业中心”保租房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理，绩效指标明确；项目补助资金分配有文件政策依据。

2.项目实施过程25分，自评得25分。

项目资金拨付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实施流程规范、手续资料齐全；我局将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开设的共管账户中，要求企业依规合法使用资金。
3.产出指标30分，自评得30分。本次符合拨付条件的项目为2023年度“博欣时代商业中心”28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已于2023年9月18日局行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于9月20日拨付至云智公司开设的共管账户中，要求企业依规合法使用资金。
4.效益指标30分，自评得30分。
按照明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3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相关要求，本次需拨付“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378.25万元。财政额度为3,782,500.00元，资金到位率100.00%，资金拨付完成率100.00%。
四、成本效益分析。
2023年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按照市级有关规定执行。专项用于盘龙区2023年度“博欣时代商业中心”28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中。专项用于盘龙区2023年度“博欣时代商业中心”28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中。以便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尽快建成并投入运营使用。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是盘龙区住建局关于“博欣时代商业中心保租房项目”28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资金3,782,500.00元（中央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云智公司）开设的共管账户中，通过我单位、贵公司及银行三方，签订补助资金共管协议，实现共管账户资金全流程管理。同时，按照专项补助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合法合规使用补助资金，严格按照经批复有效的实施方案的建设内容和标准组织实施，专款专用并督促企业形成工作台账备查；二是2024年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保租房建设工作进展推进会并适时现场踏勘项目实际工程进度，以确保“博欣时代商业中心保租房项目”287套保租房尽快建成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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